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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泉州市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实施办法（试
行）(征求意见稿)

一、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领域是指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

统一行使行政执法职责的文化、文物、出版(版权)、广播电视、

电影、旅游等市场领域。

二、本办法所称“首违不罚”是指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实施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，坚持包容审慎与严守

底线相结合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

四、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实行清单化管理。纳入《泉

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、《泉州市文化

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事项，可以适用“首违不罚”。

五、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被视为初次违法

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、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

政执法平台中两年内无针对当事人同一行为的违法记录，且当事

人确认初次违法；违法行为属于同一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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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违法行为，而不是不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同种类的违法行

为。

（二）危害后果轻微

结合当事人违法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、社会生产生活秩序、

行政管理秩序，以及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等方面的

损害或者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。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并及

时消除，未造成明显社会影响的，属于危害后果轻微。及时消除

包括相对人当场消除，或在执法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消除。执法机

关限定消除危害后果的时间，需综合考量降低、消除相关损害或

者影响的时间、成本、可行性等因素判定。

（三）违法行为能够及时改正

违法行为要具备整改条件。及时改正指相对人当场改正，或

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违法行为及危害后果轻微、但不具

备整改条件的，在当事人真心悔过的情况下，结合具体案情以当

事人“承诺守法依规”视为“及时改正”。

六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相

对人违法行为是否“危害后果轻微”进行认定，重点收集能够认

定“危害后果轻微”事实的证据材料，规范实施“首违不罚”工

作。

七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查处的能够当场改正并消除危

害后果的违法行为，应要求相对人立即改正并消除危害后果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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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人配合执法活动，立即改正并消除危害后果的，调查终结后，

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八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查处的不能当场改正、或者危

害后果不能当场消除的违法行为，应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经营主体

在限定时间内改正并消除危害后果，限定期间不超过 15 日，且

在限定改正期限届满之日起 3 日内进行复查。相对人整改达到

“及时改正”要求的，调查终结后，按照普通程序作出不予行政

处罚决定；未达到改正要求的，应当依法查处。

九、相对人及时改正后，该违法行为再次被发现的，文化市

场行政执法机关对再犯行为依法查处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。

十、作出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决定时，应当对当事人

进行法治宣传教育，督促提醒其依法依规从事经营活动。

十一、实施文化市场领域“首违不罚”，应当将相关信息及

时录入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、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

行政执法平台，并做好立卷归档工作。

本办法试行两年，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

年 月 日。


